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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局 

第十一次行政透明推動工作小組會議紀錄 

壹、時間：110年10月26日 (星期二)上午9時30分。 

貳、地點：本局第三會議室。 

參、主持人：林副局長德清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薛容青  

肆、出列席單位及人員：（詳如簽名冊） 

伍、主席致詞：(略) 

陸、秘書單位工作報告： 

一、 本次會議係依據本局工程行政透明措施實施計畫伍、實施

方式辦理。本局第十次行政透明推動工作小組會議相關資

料，業已依規定陳報上級核備。 

二、 本年度8月23日上午10時30分，董志剛局長率領幾位主管

拜訪宜蘭縣政府警察局廖材楨局長；及110年9月8日下午2

時30分，拜會宜蘭縣調查站李詒順主任，進行水利業務

(含行政透明措施)交流與聯繫。 

三、 依據第十次行政透明推動工作小組會議提案二決議事項，

於110年10月5日簽陳首長核准新增工作小組成員—規劃課

賴鴻成課長及資產課林秋華課長等2人。 

四、 政風室於110年10月15日宜蘭地區政風業務聯繫協調中心

會議，向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、中央駐縣及地方政風單位

簡報「蘭陽溪30~34斷面間河段疏濬工程兼供土石採售分

離作業」推動工程行政透明措施執行情形專題報告。本案

並經宜蘭地檢署發布新聞稿，計有宜蘭大新聞、民生好報、

台灣電報、中晨新聞網、蘭陽新聞網、台灣數位新聞全球

網等10則媒體刊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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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、討論事項： 

提案一 

案由：本局110年度工程行政透明措施參獎案件「蘭陽溪

30~34斷面間河段疏濬工程兼供土石採售分離作業」，

目前辦理情形詳如簡報內容，已依上次工作小組會議

決議事項修改，是否進一步增修刪減或凸顯創意部分，

提請討論。 

決議： 

一、 請承辦人依建議事項修改簡報內容。 

二、意見提供及建議修改簡報內容如下: 

簡報項次 意見提供及建議修改事項 

封面 燈泡意義是否用口頭做解釋及說

明，請參考。 

簡報大綱 英文字請再確認正確性，或者也可

以刪除英文字。 

一 

、 

編 

列 

預 

算 

階 

段 

(一)可行性

評估報告公

開 

「國立交通大學」等字刪除。 

 

(二)公開閱

覽或網站公

開 

1.文字再放大。 

2.圖片的字體也要放大，內容不需

要的部分可以不用放。 

(三)其他 1.生態檢核內容不用太多，太詳細

之內容可刪除，再精簡頁數。 

2.標題再修改。 

二 

、 

擬 

定 

招 

(二)邀請專

家學者或其

他機關工程

座談 

1.右側圖片文字內容--「於本局2

樓第一會議室」、「聆聽地方

及各單位……本案保育策略」

等字刪除。 

2.文字再精簡，放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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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 

文 

件 

階 

段 

3.標題(二)「工程」字刪除。 

4.去年文書整理很好，標籤標示清

楚，請參考辦理。 

(三)辦理招

商說明會 

1.左側圖片文字內容--「會中並說

明110年度……公平競爭」等字

刪除。 

2.右側端圖片如有不清楚的就不要

放置，另可改成像第11頁簡報

QA模式，以利委員了解。 

三 

、 

招 

標 

決 

標 

作 

業 

階 

段 

(一)與地檢

署或廉政機

關聯繫交流

合作 

1.文字再精簡，修改成「109年9月

17日邀請宜蘭地檢署參訪，強

化與檢察機關間聯繫交流。」 

2.可增加參訪時簡報疏濬作業的照

片。 

(二)公開招

標及決標結

果 

行文通知廠商之公文內容可納入。 

(三)土石申

購河床調查

報告 

內頁文字改成—公開本工程土石河

床調查報告(已建立砂石價格公開

透明機制)。 

四 

、 

履 

約 

管 

理 

階 

段 

 

標題 標題項目整併成三大項，依序為： 

1.廉政平台、民眾陳情專區--項目

(一)、(六)合併。 

2.工程資訊公開情形--項目(二)至

(五)合併。 

3.行政透明滿意度調查 --項目

(七)、(八)合併。 

(一)廉政平

臺、 NGO 或

公民參與監

督 

1.照片上之文字敘述內容縮減，留

日期即可。  

2.地區政風業務聯繫會議報告獨列

一張簡報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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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地區政風業務聯繫會議報告照片

文字敘述內容刪除「會中安

排」，增加「獲得檢察長高度

肯定」等字。 

4.簡報第21頁：文字精簡成「110

年4月13日邀請檢警調首長及地

方民代、民眾等，參加河川疏

濬作業暨廉政透明說明會，以

建立跨域協力機制。」 

5.簡報第22頁：文字內容精簡成

「109年12月28日邀各機關、

NGO 團體及地方民代、民眾辦理

全民督工宣導會議」；右圖字

太小，建議改其他照片(如全民

督工資訊照片、施工照片等)。 

6.簡報第 23頁：左側文字改成

「google 河川便利通、水利署

網站、本局網站皆有公開疏濬

資訊，以達全民共同監督。」 

7.簡報第29頁：本頁刪除，右側工

程告示牌照片移置第22頁。 

(二)疏濬現

場 e 化管制

措施 

本項內容請再放置於網頁上，簡報

再說明已把 e化管制措施公開。 

(三)公開工

程進度或工

期展延情形 

項次(三)(四)(五)內容合併。 

(四)公開施

工照片、工

程文件 



5 

(五)公開修

正施工預算

(變更設計)

內容 

(六)設立民

眾陳情專區 

1.簡報第34頁：中間文字表格刪

除，在照片簡要說明即可，額

外非權責辦理事項可加強說

明。 

2.文字顏色再加強對比。 

3.委員很重視民眾陳情案件，重點

有無民眾陳情管道，有無受理

及改善，並將處理結果上網公

開讓民眾檢視。 

4.簡報第33、34頁合併，展現主軸

為多元化陳情管道，回應辦理

情形(含非權管事項)。 

(七)行政透

明滿意度調

查 

1.字太小。 

2.調查結果可簡單呈現--滿意度

(非常滿意及滿意之比例)。 

(八)民意勉

勵及長官肯

定 

影片前段畫面可再刪除，梁主檢及

鄉長講話內容再簡短，全影片縮減

至1分鐘以內。 

提案二 

案由：本局110年度工程行政透明措施參獎案件「蘭陽溪

30~34斷面間河段疏濬工程兼供土石採售分離作業」，

目前網頁配置內容，是否需再增修、編排版面，提

請討論。  

決議： 

一、 維持目前網頁內容，惟尚有其他建議事項請再配合

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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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意見提供及建議： 

(一) 新增簡報項目內容--全階段登錄情形，可列1-2頁，

介紹行政透明網頁公開內容狀況，再強調縮時攝

影或其他特殊優點。可另外請教有德辦理。 

(二) 網頁新增抽查統計表標題項目。 

捌、主席裁(指)示: 

前述各小組成員建議修改或意見提供事項，請承辦人於

11月15日前辦理完成。今日謝謝大家出席參加，會議到此結

束，散會。 

玖、 臨時動議：無。 

拾、散會。 


